弘光科技大學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時程規劃表
壹、緣起
一、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自我評鑑辦法》（附件一）第六條規範：「本校以五年內實施內外部評鑑各一次為原則，惟內部評鑑完成後始得進行外部評鑑。」。
二、本校已於103年5月分別完成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辦理（103年05月27日至103年05月28日）及接受臺灣評鑑協會（以下簡稱臺評會）校務評鑑（103年05月06日）。
三、綜合上述，本校應於5年內（103年5月-108年5月）實施內、外部評鑑各一次為原則。
貳、教育部校務評鑑推估時程
預計108學年度第1學期進行(約108年12月，實際時間依教育部公告之實施計畫為準)。
參、系所專業自我評鑑送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認證時程
107年1月提交「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申請書。
107年3月提交「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與相關佐證資料。
預計109年3月提交「自辦品質保證結果認定」報告書與相關佐證資料。
肆、108年度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執行期程與運作方式規劃
一、校務自我評鑑：內部評鑑於107年12月12日（星期三）辦理、外部評鑑於108年5月22日（星期三）辦理。
二、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內部評鑑於107年12月10日（星期一）~21日（星期五）期間辦理、外部評鑑於108年5月29日~30日（星期三、四）辦理。
註1：智慧科技學院三系及資訊管理系等參加IEET認證之4系仍列為自我評鑑範圍，惟評鑑項目與指標依IEET之規範，且不列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範疇中。
註2：105學年度設立之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及學士後護理系仍列為自我評鑑範圍，惟目前3系僅正式運作1.5年，相關績效與產出尚不足，而學士後護理系目前僅為試辦，故不列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範疇中。
	內部評鑑107年12月10日（星期一）~21日（星期五）
外部評鑑108年5月29日~30日（星期三、四）

	護理學院
	 護理科
 護理系（碩、博士班）
 學士後護理系
	民生創新學院
	 食品科技系（所）
 幼兒保育系
 化妝品應用系（所）
 餐旅管理系
 美髮造型設計系
 運動休閒系
 文化創意產業系
 應用英語系

	醫療健康學院
	 物理治療系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營養系暨營養醫學所
 老人福利與照顧系(所)
 生物科技系(所)
 動物保健學位學程
 健康事業管理系(所)
 資訊管理系
	智慧科技學院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暨環境工程研究所及職業安全與防災研究所
 資訊工程系暨智慧型輔助科技所
 生物醫學工程系


三、資料填報及計算區間
[校務自評] [系所專業自評]
※評鑑資料表冊資料撰寫期間：104.1~107.2學期（104.08.01至108.03.15校基庫填報基準日），內部評鑑資料呈現至107.1學期（107.10.15校基庫填報基準日）。
※基本資料表冊資料呈現期間：104.1~107.2學期（104.08.01至108.03.15校基庫填報基準日），內部評鑑資料呈現至107.1學期（107.10.15校基庫填報基準日）
四、工作時程表
	序號
	日期
	評鑑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
	106.12.19(二)
|
107.01.09(二)
	兩類
	規劃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時程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2
	107.01.16(二)
	兩類
	召開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3
	107.01.31(三)
	系所自評
	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提出「大專校院自辦品質保證認定」申請書
	秘書室

	4
	107.01.22(二)
	兩類
	1.完成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時程
2.完成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指標
3.完成後設評鑑實施方案規劃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5
	107.02.23(五)
	兩類
	辦理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106.2校務座談會]
	秘書室

	6
	107.03.06(二)
	兩類
	提案行政會議審議：
1.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時程
2.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指標
3.後設評鑑實施方案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7
	107.03.13(二)
	兩類
	召開第1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議
1.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時程
2.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指標
3.後設評鑑實施方案
4.「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8
	107.03.14(三)
	系所自評
	完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秘書室

	9
	107.03.15(四)
	系所自評
	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提交本校「自辦品質保證機制認定」實施計畫與相關佐證資料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秘書室

	10
	107.04.10(二)
	兩類
	1.召開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指標說明會
2.辦理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各受評單位組成系級、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展開單位自我評鑑及開始撰寫評鑑表冊撰寫
	秘書室

	11
	107.04.10(二)
|
107.08.17(五)
	校務評鑑
	撰寫校務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參考資料]技專校院校務評鑑指標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12
	107.04.10(二)
|
107.08.17(五)
	系所自評
	1.受評單位召開評鑑指標說明會
2.撰寫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參考資料]本校系所專業自我評鑑指標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13
	107.06.30(六)
	系所自評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函文「自辦品質保證機制」之認定結果
	

	14
	107.08.20(一)
｜
107.08.31(五)
	校務評鑑
	1.行政單位於107.08.20完成評鑑表冊之撰寫，並繳交至秘書室
※秘書室於107.08.24前完成彙整
2.審查會議_校務自我評鑑資料表冊
※校長、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15
	107.08.20(一)
｜
107.08.31(五)
	系所自評
	1.教學單位完成評鑑表冊之撰寫並繳交至學院
2.院級審查會議_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
※院級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16
	107.09.03(一)
|
107.09.14(五)
	校務評鑑
	依審查會議結果修改校務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17
	107.09.03(一)
|
107.09.14(五)
	系所自評
	1.依審查會議結果修改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2.將資料寄送校外諮詢委員審查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18
	107.09.17(一)
|
107.09.28(五)
	系所自評
	教學單位召開會議與校外諮詢委員討論評鑑表冊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19
	107.10.22(一)
|
107.10.23(二)
	系所自評
	1.教學單位完成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之撰寫，呈院長檢覈後，繳交至教務處
2.由各受評單位自行列印裝訂1式15份(A4黑白、雙面列印)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教務處

	20
	107.10.24(三)
|
107.10.26(五)
	兩類
	教務處將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送校內評鑑小組委員審查
	教務處

	21
	107.10.29(一)
｜
107.11.16(五)
	兩類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1.各院評鑑表冊準備歷程報告及說明
2.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表冊審查(以院為單位)
※校內委員：校長、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22
	107.10.29(一)
｜
107.11.09(五)
	兩類
	主任委員(校長)遴聘校內他系教師擔任內部評鑑委員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23
	107.11.12(一)
｜
107.11.30(五)
	兩類
	辦理內部評鑑人員教育訓練
-評鑑指標說明
-評鑑進行方式說明
-評鑑倫理
	秘書室

	24
	107.11.19(一)
｜
107.11.30(五)
	系所自評
	受評單位進行資料表冊修正，並自行依內部評鑑委員人數，印製裝訂後，繳交至教務處
(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教務處

	25
	107.12.03(一)
｜
107.12.04(二)
	兩類
	提供資料(含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至內部評鑑委員處
	教務處

	26
	107.12.03(一)
｜
107.12.09(日)
	兩類
	1.內部評鑑委員審查各受評單位評鑑資料
2.各受評單位展開內部評鑑之準備工作：(1)凝聚評鑑共識；(2)加強組織溝通互動
3.針對歷屆評鑑工作之Q&A及演練
4.完成內部評鑑準備工作含佈置場地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27
	107.12.10(一)
|
107.12.21(五)
	系所自評
	內部評鑑委員至受評單位依自評程序，檢視受評單位細部措施及執行改善措施之評鑑工作(簡報+現場實際訪視)，進行現場實地訪視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內部評鑑委員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28
	107.12.12(三)
	校務評鑑
	內部評鑑委員至受評單位依自評程序，檢視受評單位細部措施及執行改善措施之評鑑工作(簡報+現場實際訪視)，進行現場實地訪視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內部評鑑委員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29
	107.12.24(一)
|
108.01.04(五)
	兩類
	1.系所推薦外部評鑑委員，呈院長檢覈後，繳交至秘書室呈主任委員(校長)勾選
2.校務自我評鑑外部委員由主任委員(校長)遴聘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30
	107.12.24(一)
|
108.01.18(五)
	兩類
	各受評單位針對內部評鑑委員意見，進行改善與調整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31
	108.01.28(一)
|
108.01.31(四)
	兩類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內部評鑑委員意見回應審查及改善追蹤討論
※校內委員：校長、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32
	108.01.31(四)
	兩類
	完成外部評鑑委員聘任，並將委員名單送至秘書室備查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33
	108.02.01(五)
|
108.03.22(五)
	校務評鑑
	依內部評鑑結果修改校務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34
	108.02.01(五)
|
108.03.22(五)
	系所自評
	1.依內部評鑑結果修改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基本資料表
2.將資料寄送校外諮詢委員審查
3.教學單位召開會議與校外諮詢委員討論評鑑表冊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35
	108.03.18(一)
|
108.03.22(五)
	系所自評
	1.教學單位完成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基本資料表之撰寫，呈院長檢覈後，繳交至教務處
2.由各受評單位自行列印裝訂1式15份(A4黑白、雙面列印)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教務處

	36
	108.03.25(一)
|
108.03.26(二)
	兩類
	教務處將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資料表冊送校內評鑑小組委員審查
	教務處

	37
	108.03.27(三)
|
108.04.17(三)
	兩類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1.內部評鑑委員意見回應審查及改善追蹤確認
2.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表冊審查(以院為單位)
※校內委員：校長、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38
	108.04.18(四)
|
108.04.25(四)
	兩類
	受評單位進行細部資料表冊修正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39
	108.04.26(五)
	兩類
	各受評單位將自我評鑑表冊、基本資料表(電子檔及書面)繳交至教務處，由教務處統一將資料送印、裝訂
	教務處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40
	108.04.30(二)
	兩類
	1.廠商將印製完成資料送至秘書室，由秘書室協助用印(關防及校長職章)
2.各受評單位至秘書室領回評鑑資料並寄送外部評鑑委員
	秘書室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41
	108.05.15(三)
	系所自評
	評鑑前7日回收委員待釐清事項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42
	108.05.22(三)
	校務評鑑
	※外部自我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外部評鑑委員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43
	108.05.22(三)
|
108.05.23(四)
	校務評鑑
	評鑑前7日回收委員待釐清事項
	秘書室

	44
	108.05.29(三)
|
108.05.30(四)
	系所自評
	※外部自我評鑑(參與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4系除外)
外部評鑑委員蒞臨實地訪視
	外部評鑑委員
受評單位
(教學單位)

	45
	108.05.31(五)
|
108.06.28(五)
	兩類
	各受評單位針對外部評鑑委員意見，進行改善與調整
	受評單位
(行政單位)
(教學單位)

	46
	108.07.08(一)
|
108.07.12(五)
	兩類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外部評鑑委員意見回應審查及改善追蹤討論
※校內委員：校長、學術副校長、行政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稽核室

	47
	108.07.29(一)
|
108.07.31(三)
	兩類
	寄送校務暨系所專業自我評鑑結果相關資料供自我評鑑指導委員審查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48
	108.07.31(三)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繳交認證(EAC、TAC、CAC)書面報告
	環安系（EAC）
資工系（TAC）
醫工系（EAC）
資管系（CAC）

	49
	108.08.26(一)
|
108.08.30(五)
	兩類
	召開第2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審議
1.報告前次評鑑改善追蹤結果
2.說明本次自評委員建議事項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
秘書室

	50
	108.11月中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認證
	※外部評鑑
外部評鑑委員蒞臨實施中華工程教育認證週期性審查實地訪視
	外部評鑑委員
環安系（EAC）
資工系（TAC）
醫工系（EAC）
資管系（CAC）

	51
	109.03月前
	系所自評
	向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提交本校「自辦品質保證結果認定」報告書與相關佐證資料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秘書室

	52
	109.06月前
	系所自評
	[bookmark: _GoBack]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函文「自辦品質保證結果」之認定結果
	校內評鑑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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